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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离奇损坏

2021年8月16日，白先生将自己的车停放

在某停车场。8月17日一大早，他准备开车出

门，却意外发现车辆损坏。

车辆没有移动过，但有动物咬过的痕迹，

白先生于是拨打 122 和 110 报警。调取监控

后，他看到有几只流浪狗曾出现在自己车身周

围，怀疑车辆受损是动物致损。

白先生曾于2020年9月4日，通过电子投

保的方式，为车辆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

期为2020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9日，

保险金额为162196.2元。

向保险公司报案后，白先生将车辆开往

4S店维修。2021年8月18日，保险公司前往

4S店为白先生定损，在查看白先生拍摄的现

场照片及车辆的痕迹后，理赔员并未就车辆

致损原因作进一步鉴定，而是根据白先生报

案时所说内容和提供的现场照片等，认定车

损致损原因为动物咬伤，保险公司据此认

为，车损情况不符合车损理赔条款内容，拒

绝向白先生赔付。

多次沟通无果，无奈之下，白先生将保险

公司起诉至东城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

车辆维修费11170元及车辆维修期间所产生的

交通费499元。

保险公司要赔吗？

庭审中，原告白先生认为，自己的车辆受

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系因暴力导致的损伤，

并非自己操作不当、故意损坏导致，属于车辆

损伤且无法找到第三方的情形，应当在赔付范

围内。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

事故未明确约定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时，保险公

司是否应该赔付。

从保险责任来看，在双方均不能明确是何

种原因致损的情况下，车辆发生事故，原告要

求理赔，被告应当举证证明事故不属于保险责

任的范围。本案中原告报案和庭审中均称可能

是几只动物造成的，被告亦未走鉴定程序，仅

依据原告的陈述和照片确定是动物原因致损，

且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属于事故原因不

明确的情况。现案涉车辆客观发生损失，被告

未对除外责任举证的，应当赔偿。

从保险条款的解释来看，即使本案中确定

为动物致损，保险条款中虽未明确约定因动物

原因导致的车损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但明确

约定的碰撞等情形并未明确排除动物的原因。

保险条款中碰撞的释义为：被保险机动车或其

符合装载规定的货物与外界固态物体之间发生

的、产生撞击痕迹的意外撞击。双方对固态物

体的解释存在争议。被告认为固态物体为坚硬

的物体，排除动物，但又认为人属于固态物

体，实属矛盾。根据一般解释，固态是区别于

液态、气态的形式，根据保险公司陈述，人为

固态物体，那么动物非固态物体便难以成立。

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

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

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

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

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法院据此认

为动物造成的车损亦是碰撞的一种形式，应当

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

最终，法院判定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

白先生车辆维修费用11170元，同时鉴于白先

生索要的交通费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范

围，且不属于必要支出，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分析提醒

本案的审理法官任毅分析，投保人购买保

险的主要目的，是在对车辆造成意外伤害的情

况下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在依法成立有效的保

险合同中，保险合同作为双务合同，投保人缴

纳保险费的对价是约定危险发生时保险人承担

损失的承诺。因此在车辆受损时，保险公司应

当在保险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虽

然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和免责部分均未将动

物致损列入其中，但在不能明确确定何种原因

致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就事故不属于保

险责任进行举证。鉴于保险合同是格式条款合

同，保险公司是格式条款的制定者，双方对格

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

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法官建议，保险机构在设置保险险种时，

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相对常见的可能对车辆造成

损害的情况纳入到保险范围，丰富险种；在订

立保险条款时，应尽可能在保险责任和免责部

分对较常见的造成车辆损害的情况进行明确约

定，避免后续在理赔过程中产生纠纷。

法官提醒，在购买保险时，被保险人应该

仔细阅读保险理赔条款和保险免责条款的具体

内容，做到心中有数，以免因对保险条款不了

解而无法实现理赔。同时，因履行保险合同发

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保险单载明的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此外，为避免损失，被保险人在投保时也

可以考虑是否购买“车身划痕险、机动车损失

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等附加险，尽可能地

覆盖日常可能造成损失的情形，最大程度地降

低自身损失。

离婚后孩子随妈姓
父亲想改回父姓
法院：孩子已满8周岁

尊重其真实意愿

《潇湘晨报》

夫妻俩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儿子由女方抚

养。不久女方在未告知男方的情况下，把孩子的

名字改了。几年后，男方一纸诉状将女方告上法

庭，要求恢复孩子姓名。法院会支持吗？来看湖

南省高院8月29日公布的一起案例。

2004年10月，男子邓英俊与女子刘漂亮登记

结婚。次年两人生育一个女孩，取名邓美，2010

年生育一个男孩，取名为邓帅。2016年，双方感

情破裂协议离婚，按照约定，婚生女邓美由邓英

俊抚养，婚生子邓帅由刘漂亮抚养，直至独立生活

为止。

离婚前，两个孩子都在浙江读书、生活。离婚

后，刘漂亮将儿子邓帅接至湖南湘阴抚养，并在未

经邓英俊同意的情况下将儿子姓名变更为刘帅。

2018年，邓英俊从湘阴接走刘帅带至四川雅

安生活至今。

“近些年儿女均与我生活，由我来抚养。然而

离婚后，刘漂亮未经我同意将儿子的姓氏变更，这

给小帅的入学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邓英俊将

刘漂亮诉至法院，请求变更小帅由他来抚养，同时

将儿子姓氏还原为邓姓。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原、被告离婚协议虽

然约定婚生子刘帅由被告刘漂亮抚养，但从2018

年起，刘帅一直和原告生活，刘帅在原告的抚养下

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活习惯、熟悉了当前所处

的学习环境和建立了与同学的友谊，如断然将其

带离目前的生活环境，将不利于其成长。其次，刘

漂亮已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与现任丈夫共

同生育了一个小孩。刘帅与其姐姐共同生活，相

互照顾，也更有利于两个小孩的共同成长。再次，

关于小孩抚养问题，在征求父母意见的基础上，更

应该立足于对小孩权益的维护。法院前往四川省

对小帅进行了走访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刘帅表

示愿意跟随父亲邓英俊一起生活。

综上，对原告请求变更刘帅由原告抚养的诉

请，法院予以支持。

就双方争议的变更婚生子姓名的问题上，因

涉及未成年人事宜，应根据其年龄与智力发展状

况，尊重其人格尊严，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为原则，保障其合法权益。

刘帅在浙江、四川上学期间持续使用的是“邓

帅”这一姓名，该姓名已为亲友、老师、同学所熟

知，是其生活、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年满8

周岁的未成年人，小帅已经能够理解该姓名的人

格象征意义，再结合其自身意愿，继续使用该姓

名，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和成长。故法院判决被

告配合原告将刘帅户籍登记姓名变更回“邓帅”。

法官解释，孩子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父母

解除婚姻关系并非割裂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

和义务。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

愿。子女出生后，其姓名是经父母双方协商一致

后确定的。因此孩子姓名的变更也应由父母双方

协商一致，擅自更改孩子姓名，有可能引发新的矛

盾，对双方及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投保车疑似被流浪狗损坏
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人民法院报》张萌萌 杨晨晖

车辆受损后，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找投保

机动车损失险的保险公司理赔。但

当车辆疑似因动物受损

时，应该找谁赔，保险

公司是否应该理赔？

白先生就遇到了这样

的事，自己的爱车疑似

被流浪狗损坏，但保险

公司拒赔。白先生将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


